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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现代法哲学思潮源流论

陈根发 (中国人民大学 , 北京 100089)

　　摘　要 : 通过对当代日本法哲学中的新康德主义法哲学、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和法社会学思潮源流的考察 ,可以揭示出当

代日本法哲学三大流派的渊源和相互关系。当代日本法哲学的三大思潮在诞生时具有同根同源和相互影响的特点 ,在某种

程度上可以说是将法哲学作为一门科学而从不同角度、侧面对法的本质问题和法的现实功能所做的不同方法的研究。日本

的现代法哲学虽然充满了国际色彩 ,但缺乏体系性和对本国法律文化的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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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s of ideological trends in contemporary legal philosophy of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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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The study of the sources of ideological trends in Neo - Kantian Philosophy of law , Marxist Philosophy of Law and le2

gal sociology of Japan’s contemporary legal philosophy , will disclose the origins of Japan’s contemporary legal philosophy and the re2

lations among them.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three ideological trends had the same origin and affected one another as they were de2

veloped. To some certain extent , the legal philosophy has been studied as a science about the essence and the actual function of law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lthough it has shown some international features , Japan’s contemporary legal philosophy lacks system2

atical and philosophical study of its own country’s leg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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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现代法哲学是在明治初期吸收西欧法律思想

的进程中产生的。最初被传播到日本的西欧法律思想 ,是

明治 6年 (1873年)被日本政府邀请来日参加立法和从事

教学的法国法学家波阿梭纳德 (Boissonade de Fontarabie ,

Gustave Emile)的自然法理论和法国法[1 ]。当时 ,波阿梭

纳德在司法省法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讲授自然法理论和

法国诸法 ,着力于西欧法律学的移植工作 ,其中的听讲生

后来许多都成为了明治初期法律文化的开拓者 ,从而奠定

了自然法理论和法兰西法学隆盛的基础 [2 ]。此后 ,各种思

想流入日本 ,特别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对自由民权运动产

生了很大影响。另一方面 ,受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影响 ,孕

育出了以穗积陈重博士为代表的法律进化论思潮。1881

年穗积陈重博士在英国奥斯丁的经验主义影响下 ,创造性

地开始在东京帝国大学的科目设置中使用“法理学”( gen2
eral J urisprudence)这一名称[3 ]。这一贡献 ,不仅对后来的

日本法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也为中国人引入西方

法理学开辟了道路 ,中国最早的法理学的名称和内容 ,也

来自穗积陈重等日本学者的成果 [4 ]。从大正到昭和初期 ,

受新康德主义法哲学的影响 ,日本法学界许多学者曾同时

使用“法律哲学”的科目名称 ,但在昭和 10年 (1935年)以

尾高朝雄的《法哲学》的出版为契机 ,开始普及使用“法哲

学”的称呼[5 ]。现在 ,“法哲学”与“法理学”的称呼则有所

区别 ,后者作为 jurisprodence的译语 ,常被限定在论及英美

法系的实定法理论时使用。

在日本 ,对法律哲学的正式研究始于大正 10年 (1921

年)前后 ,可以说是从恒藤恭博士引入新康德主义法哲学

后才开始的。从那以后 ,新黑格尔主义、现象学、新托马斯

主义、马克思主义法学等各种各样的思想逐渐被深入研

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日本学者对法哲学的关心进一步

高涨 ,研究者的人数也比战前有了飞跃性的增加 [6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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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新康德主义仍然作为强劲的潮流得到广泛深入地研

究 ,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研究也增强了 ,从马克思主义法学

中分化出来的法社会学则顺应时代的潮流得到了迅速发

展。本稿是对构成现代日本法哲学主要思潮的新康德主

义法哲学、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和法社会学思潮的源流所作

的一个尝试性考察。

　　1　新康德主义法哲学思潮

根据日本学者葛生荣二郎教授于 1983年所做的“现

代日本的法哲学教科书之实况调查”,从 1945 年到 1982

年 ,新康德主义法哲学思潮仍然具有绝对的影响力。在各

种著作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法学家除第二名的哈特外 ,第一

名是凯尔森 ,第二名以后依次为拉德布鲁赫、韦伯、康

德[7 ]。从大正中期开始 ,新康德主义法哲学在日本广泛传

播。从恒藤恭的《批判性法律哲学的研究》(1921 年)开

始 ,有船田二郎的《康德的法律哲学》(1923年)开始至今 ,

有关新康德主义的著作和译作已超过百种。

新康德主义法学是以继承和发展康德的法哲学为特

征的现代资产阶级法学流派。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由德

国法学家施塔姆勒创立 ,其他代表有拉斯克、拉德布鲁赫、

韦基奥。有些法学家也把以新康德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

的凯尔森的纯粹法学列入新康德主义法学派 [8 ]。第一次

世界大战末 ,日本京都大学恒藤恭教授率先系统地研究了

马尔堡学派施塔姆勒和西南德国学派拉斯克的法哲学理

论 ,引进了新康德主义法哲学。恒藤恭早期的法哲学研究

浓厚地反映出了新康德学派的方法二元论和文化哲学的

立场 ,他的研究为日本法哲学界吹入了新的气息 ,找到了

新的发展方向。日本早期的新康德主义与日本社会的现

实相适应 ,具有特殊的性质 ,即一般地说具有通过新康德

学派还原到康德 ,同时又连结康德以后的德国浪漫主义哲

学的倾向。换言之 ,就是不停留在新康德学派的认识论

上 ,而是倾向于形而上学的思维 [9 ]。

当代的日本学者一般把 20世纪前半叶的德国法学家

拉德布鲁赫和奥地利法学家凯尔森看成是新康德主义鼎

盛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拉德布鲁赫是从“方法二元

论”的立场出发 ,构筑起了价值相对主义的法学理论和国

家理论 ,拥护以言论自由为中轴的民主主义体制。凯尔森

也是从价值相对主义出发 ,尝试了自由的民主主义理论基

础的开拓性研究。两者相比较而言 ,凯尔森的理论接近古

典的自由主义拉德布鲁赫的思想则接近德国社会民主党

的路线 ,包括稳健的社会主义要素 [10 ]。对于什么是相对

主义 ,日本法学家从各个角度进行了理解和说明。原日本

法哲学会理事长三岛淑臣教授认为 ,经历法西斯专制祸害

的 20世纪初期的德国知识阶级孕育出了“相对主义的知

识性风土”,即对于“什么价值是最重要的”这样的问题 ,都

属于“个人的爱好”乃至主体性判断的问题 ,因为什么价值

在客观上是最重要的这个问题在学问上是完全无法决定

的。无论拉德布鲁赫、马克思·韦伯还是汉斯·凯尔森 ,当

时权威知识分子的思想大概都这样。这一思想的一般化 ,

就形成了一种社会性的“相对主义的谛念”的精神风尚 ,即

对于绝对性的东西就是追求也是无望的 ,死气白赖追求不

存在的和不能到手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 [11 ]。

东京帝国大学的宫泽俊义教授则被认为是日本最理

解凯尔森的学者 ,他对凯尔森的民主主义论和意识形态批

判论做出了高度精确的理解和运用 [12 ]。他认为意识形态

不外是人的主观性希望和欲求给客观性的科学理论带上

假面具的东西 ,比什么都具有掩盖现实的机能 ,并且经常

服务于社会统治阶层 [13 ]。宫泽教授的意识形态批判 ,以

新康德主义学派的共有财产即排除社会科学价值判断的

要求作为理论的出发点 ,主张学问的自由 ,拒绝将学问置

于政治控制之下 ,可谓是彻底的凯尔森主义者。

20世纪 60年代以后 ,日本学者对新康德主义法哲学

的研究聚焦在拉德布鲁赫价值相对主义的“宽容的法哲

学”[14 ]。进入 80年代后 ,札幌学院大学教授铃木敬夫博

士开始在亚洲各国间推进和传播相对主义法哲学 ,在他

1981年编译的《现代韩国·台湾的法哲学》中 ,介绍了韩国

孙在宇、郑钟助、李恒宁和台湾林文雄等法哲学家研究拉

德布鲁赫相对主义的成果 ,开创了相互间及时沟通和交流

的良好局面。此后 ,铃木敬夫一直穿梭在我国大陆、台湾

和韩国之间 ,架起了相对主义法哲学研究的桥梁。铃木敬

夫认为 ,拉德布鲁赫的相对主义理论构造与李凯尔特、韦

伯、凯尔森的思想体系不同 ,这三人的思想体系上缺乏纬

线 ,单单停留在一种“方法”或“思考方法”,拉德布鲁赫的

理论则超越了这种“方法”,提出了关于应有价值的“诸种

体系的体系”[15 ] ,即自然法论和宽容的问题。拉德布鲁赫

认为 ,虽然价值问题不是科学问题而是良心或信仰的问

题 ,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学与价值无关 [16 ]。铃木敬夫从宽

容和良心自由的角度阐释了拉德布鲁赫的相对主义法哲

学 ,认为拉德布鲁赫的法理念三要素即“正义 ,合目的性与

法的安定性”[17 ]之间的相互矛盾需要依靠个人的良心来

进行判断 ,并进而将相对主义法哲学称为“法上的良心

论”[18 ]。铃木敬夫赞同拉德布鲁赫的主张 :“相对主义是

普遍的宽容 ,但对不宽容却不应宽容”,因而认为拉德布鲁

赫的立场不是踌躇的相对主义 ,而是斗争的相对主义。对

主张自我价值的绝对性 ,不允许价值观间的相互批评的独

善态度 ,拉德布鲁赫果敢而自信地与之进行了挑战。而

“对实践理性的最强诉求”,应是良心的决断 ,是靠良心来

选择的[19 ]。

日本现代法哲学的诞生应归功于新康德主义法哲学 ,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西方的现代法哲学也是与新康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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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法哲学共同诞生的 ,只不过这一点在日本表现得更加强

烈[20 ]。像下面要论述到的那样 ,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产生

的最大土壤 ,同时最大的障壁也是新康德主义法哲学。

　　2　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思潮

日本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研究源自 1925年东京大学

平野义太郎教授的《法律上的阶级斗争》。平野教授在论

述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产生原因时指出 ,在日本 ,马克思主

义法学的形成的社会根源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与日本

生产各种关系变化 (日本帝国主义的正式形成)相伴随的

阶级斗争的激化 ,并且是与俄罗斯 1917 年革命和德国

1919年革命相伴随的马克思主义及其法学的发展密切相

联系的[21 ]。正因为如此 ,马克思主义法学从诞生起就受

到了绝对主义天皇制的弹压。1930年平野教授被赶出东

京大学 ,另一位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指导者风早八十二教

授则于 1927年就被迫离开了九州大学。

在日本最早系统地从法哲学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法

学的是加古佑二郎。加古早在大学时代的 1929年就与加

藤正共同翻译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在研究生时代

加古投入到了当时法哲学界中最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恒藤

恭教授的门下 ,开始广泛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哲学。

1931年加古发表了处女作《从历史的存在性格看法律规

范的界限性》,1933年 8月因泷川事件随恒藤恭教授离开

京都大学到立命馆大学任副教授。此后 ,加古在《法律时

报》和立命馆大学《法与经济》等刊物上不断发表马克思主

义法哲学的研究成果 ,并且依靠优秀的语学能力批判性地

摄取当时苏联法学的研究成果。1937 年 7 月不幸病逝 ,

终年 33岁。其研究成果被收录于 1964 年日本评论社出

版的加古遗稿集《近代法的基础构造》。加古将“作为社会

性、历史性和世界性存在的特有契机的法的世界 ,即法律

共同体作为认识对象”,想通过对“历史性现实社会的产

物 ,并且作为该社会构造的特殊契机的法的存在性格”,特

别是近代法的“内部历史性构造 ,换言之即一定的意识形

态的构造”的解剖 ,阐明“近代法的基础构造”[22 ]。并且 ,

加古在其处女作中 ,从“当为和存在的关系”,尝试性地研

究了作为法律世界中轴的法理的价值与现实存在的关系。

加古首先批判了康德将当为和存在绝对区别的理论 ,先从

黑格尔的客观精神中找出其辩证统一的思想 ,进而又批判

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观念性、保守性和非历史性 ,认为当

为与存在的对立统一关系本身 ,才是解明法律意识形态性

即法的“历史性现实性存在性格”的方法。但是 ,加古不够

彻底的唯物论哲学观导致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上的暧

昧 ,有时甚至发生谬误。如他混同了价值增殖过程和价值

形成过程的区别 ,将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 4 章的

W—G—W(商品流通的直接形态)和 G—W—G’(价值增

殖或资本的一般性公式)的关系曲解为“W—G—W’和

G—W—G’的统一”[23 ]。

战后的日本在法哲学领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法哲学

和新康德主义法哲学研究集团相对峙的局面。当然 ,站在

现代自然法理论和北欧现实主义立场 ,毅然与上述两大思

潮相对峙的研究者也不少 ,但都没能成为学界的车轮 ,形

成系统的思潮。战后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在理论上也一

直受到新康德主义法哲学家的批判。东京大学的尾高朝

雄教授认为 ,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法学承认政治的优先”,

因而“丧失了法学的自主性”;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抨击露

骨的斗争以外的一切方法”,“最终具有与法的根本精神难

以相容的性格”[24 ]。这种批判与西方一些法学家认为马

克思主义法哲学过于强调人类生活的经济方面对法的决

定作用、把法看成是保护经济不平等的阶级统治的工具 ,

从而将阶级斗争奉若神明导致轻视甚至否定法的独立性

和社会性的观点如出一辙。对于这些批判 ,马克思主义法

哲学采取了论战和吸取的态度 ,从而加强和充实了日本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进入 80年代 ,由于欧洲社会主义

各国的全面解体 ,日本思想界的马克思主义开始退潮 ,在

法哲学领域这一倾向也未能幸免 [25 ]。但是 ,这一时期的

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在法社会学领域争得了自己的阵地。

渡边洋三教授在 1962年春季的法社会学会报告中 ,批判

了劳动法学者偏重解释学的倾向 ,强调建立劳动法和法社

会学才是作为科学的法学 ,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课

题[27 ]。这次会议以后 ,不仅许多马克思主义法学者 ,而且

其他领域的许多学者也都站在马克思主义法社会学的立

场 ,面对共同的课题展开科学的研究 ,进而丰富和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法哲学。

现在 ,由于日本共产党确立了独立自主的路线 ,对议

会制民主主义做出了一定的评介 ,推行和平革命论和信仰

自由等思想 ,马克思主义阵营本身呈现多样化的倾向 ,并

且马克思主义也多被作为一个假设来相对化和理解。但

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认为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或共

产主义思想作为“实现社会公正、克服所有和权务的异化

这样的新社会的理想”,无论在现行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是

资本主义社会都没有丧失其价值 [28 ]。

　　3　法社会学思潮

日本的法社会学是紧跟世界法学新潮流而兴起的。

19世纪末 ,心理学的发达给德国和法国的法律学带来了

很大的影响。并且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在欧洲资本主

义的危机中涌现出了许多有关资本主义构造的具有划时

代意义的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法律学受其影响也出现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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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有关资本主义经济与法律之间关系的值得注意的研究。

同时 ,社会学的发达 ,首先使法国和德国的法社会学得到

发展 ,接着在美国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发展孕育出了现实主

义法学 ,促进了文化人类学的发展 ,有的法学者开始研究

印度尼西亚的阿达图人和美国印第安人的“活着的法”。

在日本 ,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 ,由于社会现实和近代制定

法之间的矛盾、新的价值体系的变化和制定法的关系、民

主主义的价值和现实法律体系之间的矛盾等现实问题的

推动 ,促进了日本独特的法社会学的形成和发展 [29 ]。

领导日本战后法学界的是以川岛武宜、戒能通孝为代

表的法社会学 ,战后最初成立的学会也是 1947年成立的

日本法社会学会。战后日本急速的立法改革 ,使法社会学

得以代替一时瘫痪了的法律解释学 ,并且由于法社会学是

与日本的“民主化”相对应展开的 ,因此能够吸引众多的法

学研究者。法社会学从一开始就直接研究法律生活的实

际状态 ,努力寻找在日本建立真正民主性法律生活的可行

性方法。它将战后年青法学者的眼光吸引到日本社会的

现实 ,赋予法学以科学的实证性。但是 ,法社会学会成立

时的 10名委员中 ,除 2 名法哲学者外 ,其他都是民法学

者。因此 ,法社会学除了研究法哲学的一般问题以外 ,主

要是用法社会学的方法研究民法、劳动法的问题。尽管如

此 ,由于法社会学在成立初期展开的与马克思主义法学的

争论和注重法学研究方法的改良 ,因此也成为了日本法哲

学的主要潮流。

法社会学将“活着的法”乃至习惯法看成法的根

据[30 ] ,川岛武宜更将法设定为“活着的法”=行为规范和

裁判规范这样两个范畴 ,因而招致了轻视国家权力这一不

可或缺要素的法的本质的批判。1948—1950 年期间 ,在

“民科”法律部组织的“为了法社会学的前进”等讨论会上 ,

围绕法社会学的基本性格展开了所谓的法社会学争论。

该争论到底是被称为法社会学派的学者与被称为马克思

主义法学派的学者之间的争论 ,还是马克思主义法学阵营

内部的、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围绕法的理论的争论 ,并

不十分明显 ,因为双方在论证中都引用了马克思和列宁的

文献加以立证 ,并且川岛武宜所作的《所有权法的理论》还

被公认为是战后马克思主义法学的重要理论成果。这次

争论对战后日本法社会学乃至一般法学的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它提出了法社会学的方向 ,明确了法社会学与马克

思主义法学的关系 [31 ]。40年代末的争论 ,十几年后分化

成马克思主义法社会学和非马克思主义法社会学 ,前者成

为马克思主义法学本身的组成部分 ,后者向经验法学倾

斜 ,被称为正统派法社会学派。

回顾日本战后几十年法社会学发展的状况 ,可以看到

法社会学主要还是与其他社会科学相关联而发展的 [32 ]。

川岛武宜在 1950年发表的《法的存在构造》中提出 ,对作

为社会现象的法应该从社会科学的立场进行研究 ,因此对

于法社会学应站在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等社会

科学的研究成果上来开展研究。川岛武宜在 1972—1973

年编辑的《法社会学讲座》中进一步指出 ,作为有助于法社

会学形成的各领域 ,不仅只是法律学 ,还包括社会学、人类

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为了法社会学的

前进 ,法律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之间的相互交流是必要的。

综观川岛的法社会学理论 ,其中心课题是社会控制 ,为此

目的他主张需要摄取其他社会科学的成果。戒能通孝则

从另外一个侧面论述了这一思想 ,他在 1952年发表的《法

庭技术》中指出 ,作为审判的法社会学研究的新任务 ,应将

教导规则所用的时间转向不仅研究心理学、法医学等一般

科学 ,还应研究法庭或制作文书的技术、法律思想史、法史

学、法庭史、社会思想史和其他历史科学。戒能在 1971年

发表的《公害的法社会学》中 ,还提出了社会科学与技术连

接的构想[33 ]。渡边洋三教授也主张把法律现象放到社会

现象的关系中去研究 ,同时认为法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

的共同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在川岛武宜等法社会学者的影响下 ,日本的法律科学

主义得到了很大发展。在法哲学领域 ,带有法社会学倾向

的研究和成果越来越多。从 20世纪 50年代开始 ,许多法

哲学者将注意力转向英美的法理学 ,特别是哈特的理论登

场后 ,日本法社会学也受到分析法理学的影响 ,开始与欧

美的主流法理学接轨。

　　4　结　论

可以说 ,当代日本法哲学是在德国新康德主义法学的

影响下产生的 ,新康德主义法哲学至今仍然是日本法哲学

的主流。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诞生也受到了新康德主义

法哲学的直接影响和援助。日本法哲学的鼻祖恒藤恭不

仅在日本确立了新康德主义法哲学 ,而且其本身的理论也

是建立在新康德派和马克思主义共存的基础之上的 [34 ] ,

他对其门生加古佑二郎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研究给予了

深刻的理解和支持 ,促使加古在日本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法

哲学。日本的法社会学则是在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内部关

于法学方法论的争论中诞生的 ,法社会学的主要代表人物

川岛武宜、渡边洋三等学者同时又是日本早期的马克思主

义法学者 ,他倡导的作为科学的法律学从一开始就受到了

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影响。

综观当代日本法哲学三大思潮的渊源 ,可以看出日本

各大法哲学流派在诞生时具有同根同源和相互影响的特

点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将法哲学作为一门科学而从不

同角度、侧面对法的本质问题和法的现实功能所做的不同

方法的研究。从整体上看 ,日本法哲学呈现出了综合法哲

学的性质。另一方面 ,由于绝大多数法哲学家都热衷于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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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和介绍外国的特别是欧美法哲学的文献 ,法哲学领域的

全景是充满了国际色彩 ,但具有独创性思想的法哲学著作

则很少见。并且 ,在法哲学的研究上 ,关于科学的方法论

的研究占据主流 ,而体系性的、形而上学的考察则比较少 ,

将日本的法律文化结合到法哲学体系的研究则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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